
 

 
 

 

 

衡水市教育局等八部门关于转发省教育厅

等九部门《关于实施中等职业学校标准化

建设工程的意见》的通知 

 
衡教职成〔2020)9号 

 

各县市区教育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展和改革局、财政 局、自然资

源规划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农业农村局、卫生健 康局，高新区、滨湖新

区管委会有关部门： 

现将省教育厅等九部门《关于实施中等职业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的意见》

转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要求，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全市中等职业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分两批推进。第一批，衡水科技工

程学校、衡水卫校、桃城区、冀州区、武邑县、枣强县、故城县、深州市、安

平县职教中心，2021 年完成标准化建设任务。第二批，饶阳县、景县、武强县、

阜城县职教中心（职业高中）和各民办中等职学校 2022 年底前达到相应建设

标准。省中等职业教育职质量提升工程项目学校和申请递补项目学校，必须在

2021年 8月底前达到省验收标准。 

二、各公办职业学校、各民办中职学校举办方要按照相应标准，本着缺什

么补什么的原则，一校一策制定具体可行的标准化建设计划，明确建设任务、

推进措施和完成时限，加盖县级政府或举办方公章后，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

前报市教育局备案。 

三、实行月报，通报制度。每月 25 日前，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将所属

中职学校标准化建设进展情况以书面形式报市教育局，市教育局汇总后上报市

政府并在全市范围内通报。 

四、根据中等职业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进展情况，市教育局将会同有关部

门组织专家组分两批进行市级评审。申请市级评审的学校要按照相应标准逐项



 

 
 

逐条进行自查自评，并形成自查报告，于每年 10月底前报市教育局。 

五、各县市区政府要高度重视中等职业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建立多部门

联动的领导小组，统筹推进辖区内各类中等职业学校标准化建设工作。各有关

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认真履行职责，落实有关政策，合力推进全市中等职业学

校标准化建设工程。 

联系人:李梦 联系电话:2635869 邮箱：hsszjkm63.com  

 

附件：河北省教育厅等九部门关于实施中等职业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的意

见 

 

            衡水市教育局 衡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衡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衡水市财政局  

            衡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衡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衡水市农业农村局 衡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0年 12月 7日 

 

附件 

 

河北省教育厅等九部门 

关于实施中等职业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的意见 
 

冀教职成〔2020〕22 号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教育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局、自然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农业农村局、卫生健康委员会、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公共服务局、党群工作部、改革

发展局、规划建设局、生态环境局： 

为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 号）和《河

北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实施方案》（冀政字〔2019〕15 号）有关工作部署，



 

 
 

全面改善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院校，下同）办学条件，整体提升中等职业学

校办学水平，加快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中等职业教育，经省政府同意，

决定实施中等职业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并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目标 

持续加大中等职业教育投入和保障力度，改善中等职业学校办学条件，深

化改革创新，加强内涵建设，整体提升全省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到 2022 年

底，全省所有公办中等职业学校达到省级验收标准；社会力量举办的中等职业

学校分别达到《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教职成〔2010〕12号）和技工院校

设置标准（人社部发〔2012〕8 号）。 

二、建设原则 

1.坚持标准，分类推进。各级各有关部门、行业企业、公民个人和其他组

织等各类中等职业学校举办方应根据学校类别、专业特点与相关标准推进标准

化建设。全省公办中等职业学校按照《河北省中等职业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验

收标准》和《河北省技工院校标准化建设工程验收标准》（以下统称“省级标

准”，见附件）推进标准化建设。 

社会力量举办的中等职业学校按照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

准》（教职成〔2010〕12 号）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规定标准（人社部

发〔2012〕8号）推进标准化建设。 

体育、艺术等类别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规模一般不少于 300人，生均办学条

件等应达到国家相应标准。 

2.政府主导，市级统筹。要坚持政府主导，按照学校隶属关系，压实市县

政府主体责任，分级负责所属学校的标准化建设工作。市级政府要统筹规划辖

区内所属各类中等职业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制定总体建设规划，指导各县

（市）政府、市县有关部门、有关行业企业、公民个人和其他组织等各类中等

职业学校举办方制定实施标准化建设工程计划，加强工作调度，有序推进规划

落实。省有关部门负责规划推进所属中等职业学校标准化建设工作，所属学校

标准化建设计划报省级业务主管部门备案。 

3.整合资源，优化布局。各市政府要通过合并、新建、改扩建等方式，整

合区域资源，优化学校布局，调整专业结构，有条件的市要加快推进职教园区

建设，更好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需求。各县（市）



 

 
 

政府要统筹整合、优化配置县域职业教育与培训资源，集中力量办好县级职教

中心，推进县级职教中心改善条件、盘活资源、拓展功能；鼓励有条件的县（市）

将新建校园与产业园区统筹规划、集中建设。市县教育行政部门要统筹高中阶

段教育招生，保持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大体相当。 

各地在中等职业学校建设项目的审批、核准、设计和建设过程中，要严格

遵守国家相关规定，认真执行国家住建部、发改委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建设

标准》（建标 192-2018）。 

2020 年起，各地新建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占地面积、建筑面积、仪器设备、教

师配备等办学条件不得低于省级验收标准，社会力量新建中等职业学校审批条

件不得低于国家规定的相应设置标准。 

4.完善机制，巩固成果。建立实施中等职业学校标准化建设工作的验收标

准动态调整机制和定期复核机制（一般五年一轮），适时提高内涵建设标准，

引导中等职业学校在改善办学条件基础上，持续提高办学水平和育人质量。市

县政府要健全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和办学绩效评价机制，巩固和拓展标准化建设

成果，推进区域内中等职业教育更加公平、更有质量地发展。 

三、建设内容 

河北省中等职业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包括条件改善和内涵发展两个方面

的八项内容：占地面积、建筑面积、实训设备、教师配备、数字校园、规模质

量、学校管理、内涵发展等。八项内容需全部达到省级标准才能通过省级验收。 

四、进度要求 

2020年起，各类中等职业学校举办方启动实施所属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

确保 2022年底前全部完成建设任务。 

根据各地中等职业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进展情况，省级管理部门将组织专家分

两批进行验收。 

五、验收程序 

1.学校申报。凡自评认为已达到验收标准的市（区）、县（市）属学校，

可向市级管理部门提出验收申请；省属学校向举办方提出验收申请。 

2.本级初评。各市管理部门、省属学校举办方依据验收标准，组织专家对

学校进行初评，并将初评结果报省级管理部门。 

3.省级验收。省级管理部门按照学校类别，分别组织专家对通过初评的学



 

 
 

校进行实地验收。省级验收结果分为达标和不达标两个等级。通过省级验收的，

获得“河北省标准化中等职业学校”资格。 

4.定期复查。学校获得的“河北省标准化中等职业学校”资格有效期为 5 

年。有效期满前一年，学校要主动申请复核。复核标准为当时最新颁布的《河

北省中等职业学校建设验收标准》。复查合格的学校，可保留资格；复查不合

格的学校，将被撤销资格。 

六、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实施中等职业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是发展更加公平更有

质量职业教育的基础工程，各级各部门必须高度重视。省政府职业教育工作厅

际联席会议强化统筹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及时研究解决中等职业学校标准化

建设工程推进中的问题。市县政府要成立多部门联动的中等职业学校标准化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辖区内各类中等职业学校标准化建设工作。举办中

等职业学校的各级有关部门、行业企业及其他举办方要加强组织领导，切实落

实所属学校标准化建设工作的主体责任。省教育厅、省人社厅按照职责分工加

强对全省中等职业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的统筹管理。 

2.实行优惠政策。自然资源部门要依法依规做好用地保障，规划、住建、

环保等部门要简化审批环节、减免税费。校舍新建、扩建、改建所需基建投资，

按现行财政管理体制，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凡经批准建立或筹建的中等职业学

校基本建设项目所涉及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按国家政策予以减免。切实落实足额

征收教育费附加并且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不低于 30%的政策。鼓励企业和个人

以提供免费服务、捐赠等形式支持中等职业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捐赠企业和

个人依法享受有关税收方面的优惠。 

3.建立激励机制。自 2022 年起，将通过“河北省标准化中等职业学校”

省级验收作为河北省中等职业教育质量提升工程申报的前提条件，未通过省级

验收的项目学校将调整出河北省中等职业教育质量提升工程建设序列、且三年

内不得再次申报。 

4.加强督导考核。将各地中等职业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实施情况纳入省政

府教育督导范围。各市要切实加强对辖区内市县两级各类中等职业学校标准化

建设工作的督查指导。 

 



 

 
 

附件：河北省中等职业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验收标准 

 

河北省教育厅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北省财政厅 河北省自然资源厅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 

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0 年 10 月 22 日 

 

 

 

 

 

 

 

 

 

 

 

 

 

 

 

 

 

 



 

 

 

 


